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150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进一步推广普通话若干规定的

通  知 

 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直

属各单位: 

《永嘉县关于进一步推广普通话的若干规定》已经县人民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一年八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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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关于进一步推广普通话的若干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推广普通话，创造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

相适应的良好语言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  永嘉县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，均应遵守本

规定。 

  第三条  县语言文字工作部门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推广普

通话工作。县政府其他有关部门，负责本系统、本行业的推广普

通话工作。 

  第四条  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居（村）民委员会，

应当在本部门、本单位开展推广普通话的宣传教育．组织市民学

习、使用普通话。 

  第五条  推广、普及普通话纳入全县各单位社会主义精神文

明创建活动内容，作为评选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的内容之一。 

  第六条  报社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应当采取多种

形式推广、普及普通话。宣传部、工商行政、城管等部门应当设

置一定数量的推广普通话大型户外广告，鼓励单位或个人设计、

制作、发布推广普通话公益广告。 

  第七条  推广普通话执行下列规定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： 

  （一）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工作

场合，或在与工作有关的场合，以普通话为工作用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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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学校、幼儿园、托儿所等教育机构以普通话为教育教

学用语； 

  （三）商业、邮政、电信、文化、铁路、交通、旅馆、银行、

保险、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，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； 

  （四）广播电台、电视台，各种公共交通、电信、市政等设

施的电子录音，公共场所的广播，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。 

  第八条  本规定第七条涉及的人员，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

力，其中 45 周岁以下的人员，应当达到下列水平： 

  （一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低于三级甲等； 

  （二）教师不低于二级乙等（语文教师不低于二级甲等，语

音教师不低于一级乙等）； 

  （三）公共服务行业直接为公众服务的人员不低于三级乙等； 

  （四）播音员、节目主持人不低于一级乙等。 

未达到上述标准的，由所在单位负责进行培训。 

第九条  鼓励单位组织所属人员和市民个人参加县语言文

字工作部门组织的普通话水平测试，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。语言

文字工作部门应当主动为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，收费按省财政、

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。 

  第十条  招聘、录用本规定第七条涉及的人员，以及为其评

定专业技术职称时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岗位要求对其普通

话能力、水平进行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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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一条  提倡教育机构的师生员工在会议、宣传、集体活

动等正式场合说普通话，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；市民将普通话

作为社会交际语言。 

  第十二条  提倡市民在接受采访或参加广播电台、电视台录

制节目时讲普通话。广播电台、电视台应当控制播出有方言出现

的节目。 

  第十三条  为推广、普及普通话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

人，由政府或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给予表扬奖励。 

  第十四条 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

权提出批评建议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责任

人进行批评教育。 

  第十五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语言  普通话△  通知 

  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 

 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1 年 8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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